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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刺死妻子
犯罪嫌疑人逃亡后，迫于压力自首

本报 9 月 27 日讯 (通讯员

陈政 记者 季善文)因不满生活

现状，妻子常对丈夫打骂，丈夫
一怒之下竟然将妻子刺死在家
中，后逃亡外地。经过一番思想

斗争，这名男子投案自首。

中秋节前夕，开发区公安分
局接到群众报案，有一青年妇女

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侦查。经

过现场勘验和走访调查，很快锁

定犯罪嫌疑人是被害妇女的丈夫
王某。

王某作案后，带着孩子连夜
潜逃到聊城。在警方实施布控抓

捕之际，王某迫于压力，走进当

地派出所投案自首。案发第二天

上午，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赶赴

聊城，将王某押回临沂。

据王某供述， 2009 年王某与

惠某结婚，并生有一子，在经济
开发区购房入住。刚开始，夫妻
二人感情不错，可是后来，惠某

开始不满生活现状，经常与王某

发生争吵。王某每回到家里，惠

某就对他辱骂。性格内向的王

某，不愿意向妻子作任何解释，

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妻子对他的讽
刺挖苦。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

就躲在外边过夜，十天半月不回

家。

9 月 20 日，在外居住了十多

天的王某回到家中，打算与妻子

团聚过节，谁知王某刚一进家
门，妻子又对他谩骂不止，王某

忍无可忍，拿起剪刀向惠某的脖
子刺去，致其当场死亡。

9 月 27 日，罗庄区人民检察
院作出对王某批准逮捕的决定。

疲劳驾驶

致2人受伤

26 日凌晨 4 时许，

京沪高速上海方向距红

花埠收费站 2 公里处，

一货车司机因疲劳驾驶

与前车追尾，事故导致

2 人受伤。图为现场救
援

通讯员 盛夏 记

者 车少远 摄

“神奇”面条能治痔疮？
一品牌面条涉嫌虚假宣传被查处

本报 9 月 27 日讯 (通

讯员 张华才 薛振华
记者 刘遥)普通面条添加
多种原料和药材，就成了能治

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硬

化等病的“神奇”面条，每箱售
价高达 580 元。近日，这一牌

子为“景天”的面条涉嫌虚假
宣传以及冒用专利产品、绿色

食品等认证标志，被蒙阴工商

部门查处。

蒙阴的王先生近日在

自家附近的超市看到一则

面条的销售广告，广告称，

一品牌为“景天”的面条能

治包括高血压在内的多种

疾病，尤其对痔疮便秘三天

见 效 。王 先 生 就 拨 打 了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

蒙阴工商的执法人员

接到举报后，立即对该超

市销售面条的行为进行了

调查。经调查，自 8 月 26

日开始，该超市开始销售
“景天”牌面条，每箱面

条净重 2010 克，销售价每

箱 580 元。

在执法人员的询问下，

面条经营商承认了自己将

食品当成药品宣传，并冒用

专利产品、绿色食品等认证

标志的事实。执法人员依据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规定，责令经营者停

止虚假宣传行为，并依法进

行立案查处。

一块白色漆片

锁定逃逸嫌犯

民警一小时破获交通肇事案

本报 9 月 27 日讯

(通讯员 曲红 绪宁
运伟 记者 张希文)24

日 6 时 15 分许，在滨河

大道橡胶坝路段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当事摩托车

驾驶人受重伤昏迷，被紧

急送往医院抢救，事故现

场只有被撞摩托车，肇事

车辆逃逸。交警直属一大

队民警迅速出击，一小时

内追查出了肇事者。

民警经过对现场细致

勘查，发现现场残留一片
1.5×0.4厘米大小的白色

漆片。民警初步判断，漆片
可能是肇事车辆碰撞时掉

落的。

由于出事路段没有监

控，值班民警立即调取了逃

逸车辆逃离事故现场可能

经过路段的所有监控，结合

事发时间、白色轿车等线

索，对事故发生时段的途径

车辆进行逐个排查。经过细

致工作，一辆“江淮”白色轿

车进入民警的视线。

为了防止肇事者潜

逃，民警通过有关信息，

迅速与车主取得电话联

系。经过细致耐心的思想

工作，车主向民警承认该

车是肇事车辆，肇事者为

车主的姐夫高某。

24日7时许，肇事者高

某驾驶肇事车赶到交警队

投案。目前，高某因涉嫌交

通肇事罪依法被刑事拘留。

本报 9 月 27 日讯

(通讯员 陈方 记

者 吴慧)一车主将尚

未挂牌的新车借给邻

居使用，邻居开车途

中将一名 6 岁儿童撞

成重伤，该车主因此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赔了 8 万余元。

郯城县庙山镇三

汪村农民朱某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花 3 万元

购 买 了 一 辆 新 昌 河

车，准备拉客挣钱。

但还没有来得及上牌

照，在购车第 5 天，

邻居李某向其借车拉

新娘，看在邻里关系

面上，朱某虽犹豫片

刻 ， 但 最 终 没 能 推

辞。

当天上午 1 0 时
许，李某驾驶该车在

该镇邵河村将正在路

上玩耍的一 6 岁男孩

撞伤致残。

郯城法院审理后

认为，朱某明知自己
新买汽车没办牌照，

不得上路行驶，由于

不办交强险，事故受

害 人 损 失 将 难 以 保

障，但其碍于情面违

规借车，存有过错。

为力保幼童权益得以

实现，遂判决其与李

某连带赔偿，赔偿受

害人损失 8 万元。

新车借给邻居

途中撞伤幼童

车主连带责任赔 8 万


